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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鼓勵所屬員工參加幸福社團活動輔導計畫 

109 年 5 月 4 日府人給一字第 1093103843 號函訂定 

110 年 1 月 5 日府人給一字第 1093112989 號函修正，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  

一、 依據：行政院頒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透過倡導員工從事正當休閒活動，鼓勵籌組社團，維護員工身

心健康及情感交流，培養團隊精神，促成工作與生活平衡，以提升工

作績效及幸福感，特訂定本輔導計畫。 

三、 適用對象： 

 (一)本府員工。 

 (二)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，得參加本府社團。 

四、 社團種類：分藝文類及運動休閒類。 

五、 社團成立及運作： 

(一)原則：應明定成立緣由，且不得有營利事項及違反法令、公共利

益、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行為。 

(二)成立申請：(含紙本及電子檔) 

    成立時應檢附申請書、當年度活動實施計畫書（應詳列社團活動宗

旨、名稱、種類、組織、活動場地及時間、經費來源等）及成員名

冊送人事處簽核。 

(三)組織： 

  1、各社團置社長 1 人，綜理社務；如變動時，需報本府備查。 

  2、社團成員 15 人以上。 

(四)活動場地：由社長召集成員會議決定後報本府備查。如需洽借本府

場地，請依各該場地使用管理須知辦理；各社團應事先指派專人妥

善保管場地設備及維護環境之整潔。 

(五)活動時間：各社團活動以利用公餘或例假日時間辦理為原則。 

(六)參加原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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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、員工得依其志趣，參加社團，並得跨社參加。 

  2、社團之社長不得同時擔任另一社團之社長。 

  3、各類性質以成立 1 社團為限；性質相近之社團成員得重複，但仍需

符合社團成立原則(即成員名冊需至少有 15人相異)。 

(七)經費來源：各社團應本自給自足方式辦理，並得收取成員費用(如社

費)等，以維持社團運作。  

(八)年度計畫申請：(含紙本及電子檔)   

  1、新成立社團：成立申請時應檢附之相關表件(如前開成立申請應附

表件)。 

  2、已成立社團：於每年 12 月 10 日前，應擬定次年度計畫併同申請書

送人事處簽核。 

(九)經費補助：社團應按年度計畫實施。 

1、補助經費：本府得視預算情形，酌予補助各社團，年度補助總額最

高以 9 萬 6,000 元為限。上半年度及下半年度補助總額最高各以 4

萬 8,000 元為限，分別以 5 月 1 日及 10 月 1 日前提出年度計畫含

講師費之社團數計算各社團得予補助經費之額度，但每半年每社團

至多補助新台幣 4,000 元為原則，惟如於上開時限後方提出年度計

畫書者，則視經費餘額，酌予補助，所需經費由本府相關預算勻

支。 

2、申請補助期限：各社團應分別於當年度 6 月 10 日及 11 月 10 日前

檢送講師費申請表、相關單據(講師費領據及所得歸戶通報表)及成

果(簽到表、活動照片、講師簡介、授課大綱或講義，含紙本及電

子檔)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補助。 

3、補助項目：以講師鐘點費為限。 

  (十)解散：社團解散時，需報本府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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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行政獎勵： 

(一) 獎勵額度 

1、擔任社團社長者，嘉獎一次。 

2、綜理社團社務者(至多 1 人)，嘉獎一次。 

3、如社長兼任綜理社務者，獎勵額度以嘉獎二次為限。 

4、各社團最高獎勵額度以嘉獎二次為限，如年度中更換社長或綜

理社團社務者，以服務日數多者敘獎；相同時，請各社團自行

商議分配。 

 (二) 由各社團自行分配應予敘獎人數及額度，並將敘獎名單報請人事處

辦理敘獎事宜。 

七、 附則： 

 (一)社團經本府核准應邀代表本府對外參加藝文、體能競賽活動者，始

得以公假登記。 

 (二)社團得視需要自行聘請專家學者為義務指導顧問。 

 (三)必要時，本府得委託社團辦理活動或研習。 

八、 本計畫於奉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

  

雲林縣政府     社團申請書 

年  月  日 

受 文 者 雲林縣政府 

申 請 事 由 

□成立新社團     

□報送年度計畫書 

□解散 

□社長異動：○○處  ○○(職稱)  ○○○(姓名) 

   (原社長：○○處  ○○(職稱)  ○○○(姓名)) 

□活動場地異動： 

   (原場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申 請 

社 團 名 稱 
 

申 請 社 團 

之 緣 由 

( 含名稱 、
文字釋 義 ) 

 

經 費 來 源  

成 員 數  

附 件 

請依下列順序裝訂成冊(請併送電子檔) 
一、申請書 
二、成立備查函(新成立社團免附)。 
三、計畫書草案。 
四、成員名冊。 
五、其他依規定之必要文件。 
(申請事由為解散、社長或活動場地異動者免送附件) 

申請/發起人代表(一人)：姓名：              (蓋章) 

聯絡機關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

聯絡電話： 

傳真號碼： 

電子信箱： 
備註： 
一、申請書由申請/發起人自行依格式印製使用，各欄空格如不足時，可另紙書寫。 
二、申請所附表件不予發還，請申請人自行留底。 
三、申請人請俟雲林縣政府備查後再進行社團活動。 

附件 1 



      

雲林縣政府___________社團 

______年度計畫書 

一、計畫緣由： 

 

二、宗旨： 

 

三、名稱：雲林縣政府               社團。 

 

四、種類：□藝文類      □運動休閒類 

 

五、組織：置社長 1 人（社長：○○處○○(職稱)○○○(姓

名)），總理社團事務；另得依需要置若干人，以協助處理社

團事務。 

 

六、指導人員： 

 

七、活動地點： 

 

八、活動時間： 

    民國     年  月   日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止， 

    每週星期  ，     時至     時。 

 

附件 2 
（範例） 



      

九、參加對象、人數： 

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單位員工，人數  人（後附人員名冊）。 

 

十、經費來源及參加費用： 

所需經費除由成員繳交社費（每人收取費用     元）、申請

雲林縣政府補助講師費支應外，其餘相關經費（含教材）由成

員自籌共同平均負擔。 

 

十一、活動內容：（預定辦理情形） 

 

十二、經費概算： 

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

講師費  堂課   

社費  人   

其他     

合計 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2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雲林縣政府     社團 成員名冊 

編
號 

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電子郵件信箱 連絡電話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附件 2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雲林縣政府       年        社團活動課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講師: 

日期 課程名稱 備註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備註: 

1.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使用。 

2. 各社團得使用自行設計之課程表。 

附件 3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雲林縣政府      年度         社團活動成果照片 

活動照片-1 
（活動日期－活動名稱或活動說明） 

（範例：109.05.16－ＯＯ社團成員練習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活動照片-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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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_____年度_____________社團活動簽到表 

活動日期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 

活動地點  

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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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 年度○○○社團 

講師費申請表 

申請年度： □上半年      □下半年 

一、補助金額： 

二、申請金額： 

三、是否代墊： 

   □否 

   □是，由○○處○○(職稱)○○○（姓名）代墊 000 元。 

         (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) 

四、請檢附以下單據及報送成果： 

□領據 

   □所得歸戶通報表(免核章) 

   □成果(課程表、活動照片、簽到表、講師簡介、授課大綱或講義)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(蓋章) 

聯絡電話： 

電子信箱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備註：請於 6 月 10 日、11 月 10 日前分別檢送上半年、下半年相關單據提出申

請，逾期不予補助。 

附件 6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領        據 
 

        茲收到雲林縣政府○○○社團「○○○」研習活動

(000 年 00 月 00 日 00:00-00:00、00:00-00:00)講師費

計新台幣○○○元整。 

   

    此    致 

雲林縣政府 

 

 

  具領人(Name)： 

  身分證字號（ID）： 

  地  址(Address)：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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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所得歸戶通報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別：人事處 
 扣繳類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份 

所 得 人 姓 名     請詳填戶籍地址 

市 區鄉 里 街 巷 號之 

縣 市鎮 村 鄰 路 弄 樓之 

給付事由 所得總額 扣繳稅額 
補充 

保費 身分證號或統一編號 

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 

支付 000 年度○

○○社團○○○

研習活動 講師

費。 

   

A123456789 

 
     

  

 
     

 
   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合計              元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處         人事處               人事處 

填表日期：000.00.00    主辦人：        科長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 

 

【本表送行政處出納科彙辦】 

附件 8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雲林縣政府幸福社團             社        年度擬議獎懲名冊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長簽名：        

服務機關

及 

職      別 

職 等 

姓 名 具 體 事 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請註明各員工作性

質係策劃、督導、

主 辦 或 協 辦 ) 

擬 予     

獎 懲 種

類 

適 用 何

種 獎         

懲 規 定

條 款 

獎 懲 額 度 

備 註 人 事 處

初 審 

考 績 會

初 核 
身分證統一

編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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